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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1 

申 訴 人：戴○○ 2 

出 生 年 月 日：○年○月○日 3 
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○○○ 4 

服 務 學 校 及 職 稱：彰化縣立○○高級中學教師 5 

住 居 所：○○○ 6 

原 措 施 學 校：彰化縣立○○高級中學 7 

 8 

申訴人因不服原措施學校○學年度第○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通9 

過其應參加增能研習12小時之措施，向本會提起申訴，本會評議10 

決定如下： 11 

 12 

主 文 13 

申訴駁回。 14 

 15 

事 實 16 

一、緣申訴人係彰化縣立○○高級中學（以下簡稱「原措施學17 

校」）教師，因原措施學校於○年○月○日○學年度第9次校18 

園事件處理會議(以下簡稱「校事會議」)決議通過，因申訴19 

人之行為己構成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4條規定之霸凌，須以公20 

假課務自理方式，於(○年) ○月○日前完成正向管教與輔導21 

知能研習至少4小時，各項親師溝通研習至少4小時及班級經22 

營相關研習至少4小時等管理措施，申訴人不服，爰於民國○23 

年○月○日向本會提起申訴。 24 

二、申訴人申訴要旨 2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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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考績委員會全體委員一致認為事證情况不明，本人行為並1 

不構成霸凌處罰要件的該當性，同意不予懲處決議。 2 

（二）考績委員會之會議紀錄，校長卻在批示意見處另加：依校3 

事會議建議，要求本人研習12小時？罔顧考績委員不懲處4 

之決議，以錯誤之程序要考績委員為其意見背書。 5 

（三）校事會議之權責僅有決議案件後續係進教評會、考績委員6 

會及結案等3種方式，爰本案前已奉核定程序進入考績委7 

員會，並已決斷申訴人無構成霸凌要件，不予處分，故原8 

措施學校自不得採依其他程序(如校事會議)另行決議與9 

考績委員不同之處分，故○校長於批示依據校事會議建10 

議，請人事主任督責本人去研習12小時，顯然是濫用行政11 

裁量權。 12 

三、原措施學校說明要旨 13 

（一）本案業經調查小組調查報告及校事會議決議，校園霸凌事14 

件成立。本校教師成績考核會處置分2部分處理： 15 

1.研習部分：尊重校事會議決議。 16 

2.行政懲處部分：不予懲處。 17 

（二）校長基於督導權限，重申校事會議決議事項，符合法令規18 

定。 19 

（三）以學校教育立場： 20 

申訴人既經家長投訴，又經校事會議成立霸凌案，學校本21 

於保障學生學習及受教育之權利，促進教師增加防制霸凌22 

知能，符合教育基本規範，並無損及教師個人權益。 23 

理 由 24 

一、按教師對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措施，認為25 

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其權益者，得向各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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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申訴，教師法第42條第1項及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1 

及評議準則第3條分別定有明文。 2 

二、次按評議準則第29條第1項規定：「申訴無理由者，申評會3 

應為駁回之評議決定。」第31條第1項規定略以：「申評會4 

委員應親自出席委員會議，經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5 

始得開議；評議決定應經出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6 

之。」。 7 

三、查本件原措施學校處理申訴人所涉校園霸凌事件，依修正前8 

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10條第1項規定，成立防制校園霸凌因9 

應小組進行調查，調查報告認定校園霸凌事件成立，此係原10 

措施學校內部調查結果，本會尊重之。 11 

四、次查，原措施學校嗣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12 

聘或資遣辦法第25條第1項第5款及第45條第1項規定，於○13 

年○月○日召開○學年度第9次校園事件處理會議審議調查14 

報告，決議同意調查報告之事實認定及建議，並於後續處理15 

事項決議申訴人移送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(下稱考核會)16 

審議，及申訴人應參加正向管教與輔導知能至少4小時、各17 

項親師溝通研習至少4小時，及班級經營相關研習至少4小時18 

等情，衡酌事實，係依法令而為，其認事用法並無違誤。  19 

五、復查，原措施學校於○年○月○日○學年度第8次考核會議20 

主席裁示事項記載，考核會原則上處理是否行政處分，至於21 

教師研習部分尊重校事會議決議。是以，原措施學校考核會22 

對於申訴人做成不予懲處之處分，乃屬判斷餘地之範疇，本23 

會依法核無不合。至於「增能研習12小時」部分，原措施學24 

校依校事會議決議建議事項並依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25 

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第45條第1項規定，考量申訴人違26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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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情節未達解聘、不續聘或停聘程度者，有可能繼續留在學1 

校服務，為降低申訴人再犯風險，附帶安排申訴人接受適當2 

課程，以協助申訴人改進其教學及管教之相關知能，洵屬依3 

法有據，並無不當。本會對其所作成之決議核無不合，自應4 

予以維持。 5 

六、末查，申訴人及原措施學校之其他主張及舉證，核與本件申6 

訴之評議決定無影響，爰不逐一論列，併此敘明。 7 

七、據上論結，本件申訴案為無理由，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8 

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9條規定，決議如主文。 9 

 10 

 11 

 12 

 13 

 14 

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3 月 1 4 日 15 

 16 

如不服本評議決定，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，向教育部17 

中央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。 18 


